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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　要 :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,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。在

分析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现状的基础上 ,提出了加快建立试点 , 强化相关立法 , 加

强基础研究 ,以推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深入开展的对策和建议。

关键词 : 水土保持 ; 生态补偿 ;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

文献标识码 : A 　　　　　　文章编号 : 10002288X(2009) 0520134203 　 中图分类号 : S157

Status Analysi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China

WAN G Hai2yan1 , ZHAN G Chang2yin2

(1. B ei j ing S oi 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o. , L t d. , B ei j ing 100055 , China;

2 . S oi l and W ater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er of M W R , B ei j ing 100055 , China)

Abstract :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,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m2
pensation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 tention by t he state and society.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 he stat us of t he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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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生态补偿实质上是生态损害者和生态保护受益

者对生态保护贡献者的支付。生态补偿可以综合运

用市场、经济和法律手段 ,采取多种方式 ,促成生态损

害者和生态保护受益者向生态保护贡献者的支付 ,以

达到防止生态破坏 ,激励生态保护 ,实现生态资源可

持续利用的目的。土壤与水是一个生态系统不可替

代的基础因子 ,水土保持是生态建设的一个重要部

分。根据全国第二次遥感调查数据 ,我国水土流失面

积占国土面积 37. 18 % ,占世界水土流失面积 1/ 12 ,

年均流失土壤 5. 0 ×109 t ,对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

展构成极大威胁。有鉴于此 ,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无疑

成为当前生态补偿所必须着力解决的一个重点。

1 　水土保持生态理论研究现状

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公认、科学、完整的水土保持

生态补偿理论体系 ,远远滞后于实践需要。近年来 ,

伴随国内生态补偿研究热的兴起和实践需求的推动 ,

国内许多学者和一些机构开始关注水土保持生态补

偿理论研究 ,主要集中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模式、机

理、标准、方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。据笔者了解 ,水利

部水土保持司和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于 2006 组织专家

开始对国内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进行调研和系统研究 ,

研究成果用于支持国内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有关制度

建设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(1991) 相关内

容的修改。

1. 1 　关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分类

国内学者关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分类研究以水

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

研究课题组和胡续礼等人为代表。水利部水土保持

监测中心中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课题组 ,将

国内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划分为预防保护类水土保持

生态补偿、生产建设类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和治理类水

土保持生态补偿 3 个类别。预防保护类主要由公共

财政和受益者共同为预防保护投入者和利益受损者

提供补偿 ;生产建设类根据“谁破坏 ,谁付费”由生产

建设活动主体向受害者提供补偿 ;治理类除由公共财



政向水土保持投入者提供补偿外 ,还鼓励社会团体、

个人以资金、物资和其它形式提供补偿。胡续礼等[1 ]

认为 ,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主要有两类 :一是由国家各

级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人对参与生态环境建设者、

各生态环境脆弱区、水土保持生态预防保护区实行各

种资金与政策上的补偿与扶持 ;二是由生态环境破坏

者提供由其破坏活动造成生态损失的补偿 ,即破坏生

态环境者按照市场规则实行破坏者付费的补偿方式。

1. 2 　关于补偿机理

国内学者主要基于经济学、生态学和政治学的有

关理论来研究补偿机理 ,试图回答为什么要补偿的问

题。如毕华兴等[2 ] 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、公共产品理

论和生态价值理论、以及公平正义的伦理观为基础 ,分

析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理。王利[3 ]以我国水土流失

情况为基点 ,揭示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重要意义。

1. 3 　关于补偿标准

标准研究是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理论研究的一个

难点。张长印[4 ]以我国水土保持“三区”划分为基础 ,

提出了针对不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类型补偿额度的

估算方法。江中文[5 ]以机会成本法、费用分析法和水

资源价值法为基础 ,测算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流

域水源保护区补偿标准。霍学喜等[6 ] 运用水土保持

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等方法 ,确定了陕西省煤炭石

油天然气水土流失补偿费标准。

1. 4 　关于补偿方式

关于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研究

较多 ,胡续礼等[1 ] 、张长印[4 ] 、江中文[5 ] 、张秦岭[7 ] 、水

利部水土保持监测中心中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研

究课题组等都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实现方式进行探

讨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:一是资金补偿 ,最直

接 ,最常见的补偿形式 ,包含财政转移支付、项目支持、

生态补偿税费、专项基金等 ;二是政策补偿 ,即对受补

偿者提供一系列政策方面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 ;三是

实物补偿 ,即部分或全部提供受补偿者所需要的生产

要素和生活要素 ;四是智力补偿 ,即通过智力服务 ,包

括技术咨询、指导等 ,改善和提高受补偿者的生产力水

平和组织管理水平等 ;五是就业补偿 ,即经济发展水平

较高的受益区可以通过提供就业机会 ,进行劳务输出 ,

对经济欠发达且提供生态效益区域进行补偿。

2 　水土保持生态实践探索现状

新中国成立至今 ,我国水土保持经历了计划经济

向市场经济的变迁。不同时期 ,水土保持工作主要任

务、工作重点和方式也有很大不同。与此相应 ,当前

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也有了很大发展。

2. 1 　1991 年《水土保持法》颁布前

新中国成立之初至 20 世纪 90 年代 ,这一时期水

土保持工作基本采用民办民有 ,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

开展 ,因此 ,90 %的投入来自当地农民投工投劳 ,国家

采用政策、奖励或料物适当补贴来调动农民的积极

性。不考虑经济体制因素 ,当时实行的国家财政对水

土保持 10 %的投入 ,从严格意义上讲 ,当属于水土保

持生态补偿的范畴 ,类似于现在所说的财政转移支

付。相对于艰巨的防治任务 ,以当时补偿强度根本无

法满足水土流失防治需求。另一方面 ,由于认识不

足 ,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造成水土流失 ,无论从法律

还是政策上都没有提出防治要求 ,相关生态补偿更是

无从谈起。

2. 2 　1991 年《水土保持法》颁布后

1991 年《水土保持法》和 1993 年《水土保持法实

施条例》颁布以来 ,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法制化轨道 ,我

国水土保持事业进入全新发展时期。水土保持生态

建设无论在理念、工作内容 ,还是工作方式、技术路

线、支持手段上都有了新的发展。水土保持生态补偿

也呈现新特征 :一是内容更加丰富了。经济社会不断

发展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 ,使水土保

持工作重心由治理为主转向防治并重。与此相应 ,与

预防保护活动和生产建设活动相关的水土保持生态

补偿成为新增的重要内容 ;二是补偿形式更加多样

了。对已有水土流失的治理 ,除了国家和地方财政进

行投入外 ,还利用产权改革鼓励大户承包开发“四荒”

资源 ,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捐赠 ,山西吕梁、

晋城等地还推出了“一矿一企业治理一山一沟”以及

“挖地下宝库 ,建地上绿色银行”模式 ,打破了原有“国

家 + 农民”的单一模式 ,增加了水土保持投入渠道 ,有

力地推动了水土保持工作力度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,当前生产建设活动水土保持

生态补偿制度基本成熟。1991 年《水土保持法》第二

十七条 :“企业事业单位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必须采

取水土保持措施 ,对造成的水土流失负责治理。本单

位无力治理的 ,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治理 ,治理费用由

造成水土流失的企业事业单位负担”。

1993 年《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第二

款规定 :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或者侵占水土保

持设施。企业事业单位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损坏水

土保持设施的 ,应当给予补偿”。随后 ,全国有 29 个

省 (区、市)逐步制定出台了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征收

管理和使用办法 ,标志这一制度在全国基本确立。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的开征 ,不仅有效约束了

生产建设活动主体随意破坏水土保持设施、滥用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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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 ,而且还在维护区域水土保持功能动态平衡方面

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008 年 ,在陕西水土保持局组织课题研究支持

下 ,陕西省政府制定出台了《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

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,规定

对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开采企业按照产品产量计征水

土流失补偿费 ,使计征标准更加合理 ,预计每年可征

收 1. 35 ×109 元用于水土保持。

综上所述 ,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实践已有一定

基础 ,但是由于理论研究 ,制度建设和人们认知水平

等因素限制 ,还未建立起完整意义上的、系统的、科学

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。

2. 3 　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

目前 ,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还存在诸多问题 ,

限制了水土保持防治水土流失 ,改善生态环境功效的

发挥。一是补偿资金规模偏小。现有财政转移支付、

项目补偿力度较小 ,远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;二是相关

制度建设滞后。(1) 水土保持投入大 ,见效慢且生态

效益难以计量 ,需要建立稳定制度 ,提供连续的财政

支持 ,目前这方面制度尚属空白 ; (2) 各级政府、社会

团体机构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在法律法规并没有明

确规定 ; (3) 相关制度缺乏 ,限制市场在水土保持生

态补偿中效用的发挥 ;三是基础研究薄弱。对水土保

持生态补偿概念、机理、标准等缺乏深入、系统的研

究。尤其是关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

征收标准 ,目前计量方法过于简单 ,补偿力度不够 ,同

时由于没有公认的水土保持功能价值化模型 ,也增加

了水土保持工作人员监督执法的难度 ;四是技术支持

落后。现有监测评价体系与实践需求相比 ,还存在较

大差距。

3 　关于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的
建议

　　目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主要解决两类问题 ,一是

还“历史欠账”,解决历史遗留水土流失问题。可在国

家已有专项财政补贴、项目支持、扶贫开发等基础上

继续完善。二是防止“新帐”产生 ,重点解决不合理开

发使用水土资源问题。现有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
制度 ,“三同时”要求 ,监测监理制度等为落实生产建

设项目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提供有力支撑。加之水土

保持补偿费制度相对比较完善 ,实践基础广泛 ,为深

入贯彻落实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建立良

好支持。

在此基础上 ,亟需通过加快建立试点、强化立法、

加强基础研究等方面工作 ,推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

作深入开展 ,实现防治水土流失 ,改善生态环境、促进

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。

3. 1 　加快建立试点

选择水土流失类型、分布、成因以及区域自然和

经济社会条件不同的地区 ,积极开展试点工作 ,总结

有效方法、措施和成功模式 ,为进一步推动水土保持

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。

3. 2 　强化相关立法

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 ,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

基本前提。针对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多个法律

空白区 , 需加快制定相关法律发规和政策 ,建立起一

套符合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实际 ,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政

策体系 ,充分发挥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优势 ,促进水土

保持生态补偿的深入开展。

3. 3 　加强基础研究

目前国内在水土保持生态服务价值估算模型、监

测评价方法与指标等的研究还滞后于实践发展 ,需要

加强基础研究 ,尽早就补偿主体范围、标准测算模型、

补偿资金收取使用管理方法等方面提出公认的成果 ,

推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不断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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